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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平台积累了大量与订单、用户行为以及销售有关的高价值数据。本文探讨了如下情形：采用不同定

价模式的电商平台决策是否将上述数据与制造商共享，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具有隐私担忧。基于电商平台

所共享数据，制造商可以利用其进行交叉销售，并进一步通过数据挖掘投资将原始数据转化为优化自身

生产计划和产品设计的有利工具。研究结果表明：在转售模式下，只要消费者隐私成本不是太高，电商

平台总是愿意与制造商共享数据。有趣的是，制造商并不一定和平台达成数据共享合作，即使是免费甚

至获得补贴。在代理模式下，制造商对数据共享的意愿高于平台，制造商反而愿意为数据共享向平台支

付一定的费用。此外，当消费者隐私成本高于一定阈值时，若数据分享合作能够达成，平台总是会选择

代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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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platforms accumulate a large amount of high-value data related to orders, us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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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al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llowing scenario: e-commerce platforms using different pricing 
models decide whether to share this data with manufacturers, while consumers have privacy con-
cerns. Based on the data shared by e-commerce platforms, manufacturers can use it for cross-selling 
and further transform the raw data into a useful tool for optimizing their production plans and 
product design through data mining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resale model, 
e-commerce platforms are always willing to share data with manufacturers as long as the consumer 
privacy cost is not too high. Interestingly, manufacturers do not necessarily reach a data shar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platform, even if it is free or subsidized. Under the agency model, manufac-
turers are more willing to share data than platforms, and are even willing to pay a certain fee to 
the platform for data sharing. In addition, when the consumer privacy cost exceeds a certain 
threshold, if a data sharing cooperation can be achieved, the platform will always choose the agenc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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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商平台已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者演化为数据驱动型的核心基础设施[1]。在

日常运营中，平台持续积累了大量高价值数据，包括消费者的搜索行为、浏览轨迹、购买记录以及交易

反馈等。这些数据不仅是平台优化推荐算法、提升匹配效率的重要基础，也为制造商改进产品设计、优

化生产计划以及开展交叉销售提供了潜在的信息优势[2] [3]。通过战略性的共享数据，平台能够使制造商

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客户行为，促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推荐，即交叉销售[4]。例如，亚马逊通过与入驻制

造商进行战略性的数据共享，有效增强了制造商有针对性的营销工作。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增列数据为

生产要素，我国也成为首个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国家。因此，平台是否以及如何将其掌握的数据与制

造商共享，已成为影响供应链效率和平台竞争力的关键战略问题。同时，数据共享不仅影响供应链绩效，

还可能重塑供应链中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在不同定价模式下，数据共享可能改变平台与制造商之间的战

略互动，进而影响他们的权力和决策。 
然而，数据共享并非没有成本。一方面，平台在数据整理、脱敏、传输和合规方面需要承担固定成

本，而制造商在接收数据后通常还需要进行额外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投资[5]-[7]。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隐

私意识的不断增强，数据共享行为可能引发消费者对隐私泄露的担忧，从而降低其购买意愿，甚至迫使

平台和制造商调整价格策略。这意味着数据共享在创造信息价值的同时，也可能通过隐私成本对需求和

利润产生负面影响[8] [9]。例如，唯品会曾尝试与平台制造商共享库存和销售数据，但由于用户隐私的考

虑最终导致数据共享合作未能达成，进而造成平台在促销期间出现库存断档的问题。因此，平台与制造

商在数据共享问题上面临着数据价值效应和消费者隐私成本之间的关键权衡。 
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数据共享不仅会影响供应链中的利润分配，还可能导致私有最优决策与社会

最优决策之间的背离。在平台和制造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价格上升可能导致消费者剩余的

减少，从而损害整体社会福利。因此，如何在促进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消费者利益，成为社会最优资源

配置的关键。这为监管层提供了更为复杂的政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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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电商平台与制造商之间的数据共享模式，往往与平台所采用的定价模式密切相关[10] [11]。
在转售模式下，平台以批发价从制造商处采购产品，并以零售价格向消费者销售，由平台直接掌握终端

定价权和交易关系。在这一模式中，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自然沉淀了大量与订单履约、销售表现以及消费

者需求变化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整理并用于支持制造商的生产计划与市场决策。相

较之下，在代理模式下，制造商直接在平台上面向消费者定价销售，平台主要扮演交易中介角色，并按

照销售额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尽管平台同样掌握着丰富的用户行为与交易数据，但其与制造商之间在

数据使用、数据访问以及相关服务安排上的制度设计，通常不同于转售模式。因此，数据共享不仅仅是

利润的再分配，还可能通过改变权力结构影响供应链中的各方策略。鉴于现实中不同平台不同的定价模

式，一个核心问题自然呈现了出来：平台数据共享策略与定价模式之间存在怎样的战略互动？ 
现有文献分别从平台定价模式选择[12]-[14]、数据共享[4] [5] [15]以及消费者隐私保护[8] [9]等角度

展开了一些研究，但仍存在三个显著不足。1) 多数研究将平台定价模式(转售或代理)视为外生设定，较

少系统比较不同定价模式下平台与制造商在数据共享上的关键差异。2) 已有关于数据共享的研究往往侧

重平台或制造商单方收益，而忽视了供应链结构对数据价值分配的影响。3) 尽管消费者隐私成本被广泛

讨论，但其如何通过影响价格决策、数据挖掘投资以及平台模式选择进而塑造供应链绩效，仍缺乏统一

的理论框架。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电商平台与制造商的博弈模型，系统研究在转售模式与代理模式下，

平台的数据共享策略及其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模型中，平台作为主导者，首先选择定价模式并决定是

否向制造商共享数据；若数据共享达成，制造商可通过数据挖掘投资利用平台数据开展交叉销售，但消

费者同时会因隐私担忧而承受隐私成本。通过比较不同模式下的子博弈完美均衡，本文重点回答以下问

题：1) 在不同定价模式下，平台与制造商是否愿意参与数据共享？2) 消费者隐私成本以及数据共享成本

如何影响数据共享合作的达成及其收益分配？3) 平台数据共享策略如何影响其定价模式选择？ 
本文剩余部分架构组织如下：第 2 节介绍模型设定与问题描述，包括平台定价模式、数据共享决策

以及博弈时序；第 3 节分别在转售模式与代理模式下求解均衡结果，并分析平台数据共享策略对制造商

与平台绩效的影响；第 4 节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定价模式与数据共享情形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刻画平台

的最优模式选择；第 5 节总结全文并讨论管理启示与可能的研究拓展。 

2. 问题描述 

本文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电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构成的供应链系统，所使用到的相关符号如表 1 所

示。其中，平台作为主导者决策定价模式(例如转售模式或者代理模式)，进而决策是否向制造商进行数据共

享。在转售模式下，制造商以ω 的价格将产品出售给平台，平台再以 p的价格将产品出售给消费者。在代

理模式下，制造商以 p的价格在平台上出售产品，平台从制造商销售收入中抽取 0 1λ< < 的佣金作为回报。 
现实中，电商平台作为双边市场的交易中枢，内生掌握了比制造商更具优势的数据，并可以通过数

据共享的方式直接影响制造商决策从而提高其潜在收益[16] [17]。例如，亚马逊通过向制造商提供用户需

求与搜索行为数据，潜在提升其经营效率并扩大平台交易规模。本文设定 [ ]0,1Φ∈ 表示平台是否共享数

据以及制造商是否采用。其中， 1Φ = 代表平台共享数据且制造商愿意采用； 0Φ = 则电商平台不共享数

据或者平台共享数据但制造商不愿意采用。参考 Bhargava 等人的研究[5]，本文考虑数据共享通常需要平

台和制造商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 pκ 以及 Mκ 用于发送和接收。从而，依据平台定价模式和数据共享选择

形成了四种模式：1) 转售模式 + 共享数据(模型 RS)；2) 转售模式 + 不共享数据(模型 RN)；3) 代理模

式 + 共享数据(模型 AS)；4) 代理模式 + 不共享数据(模型 AN)。其具体供应链结构如图 1 所示。需要

说明的是，当Φ 1= 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意识到数据共享，他们将面临隐私成本 0τ > 。消费者可以多种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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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发现自己数据被平台所使用，例如通过个性化推荐和定向广告或者根据平台所披露的隐私政策。当平

台共享数据且制造商愿意采用的情况下，制造商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投资从交叉销售中获益。例如，亚马

逊向制造商提供产品趋势和用户搜索行为数据，制造商据此优化库存并通过精准营销提升销售额。据 

此，本文将上述制造商相关交叉销售系数设定为η；将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刻画为ν ，对应成本为 21
2

kν 。

其中， 0k > 为对应成本系数。 
 

Table 1. Symbol definitions 
表 1. 符号说明 

符号 含义 

Mκ / Pκ  制造商/平台数据(接收/发送)成本 

λ  代理模式下的平台佣金 

τ  消费者隐私成本 

α  消费者对产品的估值 

η  制造商交叉销售价值系数 

k  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成本系数 

ν  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决策 

ω  转售模式下制造商批发价格 

p  零售价格 

Φ  平台数据共享策略 

D  市场需求 

U  消费者效用 

Mπ / Pπ  制造商/平台利润 

R/A 转售模式/代理模式 

S/N 进行数据共享/不进行数据共享 
 

 
Figure 1. Supply chain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图 1. 不同情形的供应链结构 
 

本文博弈顺序如图 2 所示。首先，在第一阶段平台决策定价模式并决策其是否向制造商进行数据共

享；其次，在第二阶段，如果平台进行数据共享且制造商愿意使用，则制造商决策其数据挖掘努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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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三阶段，制造商决策销售价格(代理模式)或者制造商先决策批发价格平台再决策销售价格；最后，

在第四阶段，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 
 

 
Figure 2. Game timeline 
图 2. 博弈时序图 

3. 模型构建与解析 

依据第 2 节分析，本节构建在转售/代理模式下平台共享/不共享数据的博弈模型并通过逆向归纳法求

解模型得到不同模式下平台和制造商的最优结果。据此，本文考虑一组对产品具有异质性偏好的连续型

消费者，对产品估值α ，且 [ ]~ 0,1Uα 。根据消费者效用理论，只有当消费者的净效用大于 0 时才会产

生购买行为。基于消费者对数据共享的隐私担忧，本文将消费者效用刻画为： 
 U r pα= −Φ −  (1) 

求解其无差异点 0α ，可得市场需求为：  

 ( )
0

1
d 1D f p

α
α α τ= = −Φ −∫  (2) 

其中， ( )f α 为关于产品估值α 的概率密度函数。 

3.1. 转售模式 

在转售模式下，制造商首先设定批发价格ω ，进而平台决策销售价格 Rp 。从而，基于平台共享/不共

享数据的情况下，制造商对应利润函数为： 

 2

2
R
M MD D kπ ω ην ν κΦ
= +Φ − −Φ  (3) 

其中，第一项代表制造商转售收入；第二项代表制造商通过平台数据共享所获得的交叉销售收入；第三

项为制造商数据挖掘成本；第三项则为制造商数据接收的固定成本。 
类似的，平台对应利润函数为： 

 ( )R R
P Pp Dπ ω κ= − −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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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项代表平台销售收入；第二项则为平台数据发送的固定成本。 
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得出转售模式下平台和制造商均衡策略： 

命 题 1：在平台共享/不共享数据下，平台最优销售价格为
( )( )2

2

1 3

4
R

k
p

k

τ η

η
∗

−Φ −Φ
=

−Φ
，制造商最优批发

价格为
( )( )2

2

1 2

4

k

k

τ η
ω

η
∗

−Φ −Φ
=

−Φ
，制造商最优数据挖掘投资投入为

( )
2

1
4

R

k
η τ

ν
η

∗ −Φ
=

−Φ
，制造商最优利润为

( )
( )

22 2

2

2 1 8

2 4

M MR
M

k

k

κ η τ κ
π

η
∗

 Φ + −Φ − Φ
=

−Φ
  ，平台最优利润为

( )

( )

22 2 4 3 2

22

8 1 16

4

R R RR
P

k k

k

κ η κ η τ κ
π

η
∗

Φ − Φ + −Φ − Φ
=

−



Φ


 

。 

根据命题 1 中的均衡结果，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平台数据共享决策对自身及制造商均衡决策的影响，

具体如推论 1 所示： 

推论 1：在平台共享 /不共享数据下，当
( )

2

1 24 3k
ητ τ

η
< =

−
时， ( ) ( )1 0R Rp p∗ ∗Φ = > Φ = ；当

( )
2

2 22 2k
ητ τ

η
< =

−
时， ( ) ( )1 0ω ω∗ ∗Φ = > Φ = ；当 

2 2 2

3

8 64 16 32 4 32 4

8
M Mk k k k k k k

k

κ η κ η
τ τ

 − − + − − + < 时， ( ) ( )1 0R R
M Mπ π∗ ∗Φ = > Φ = ；当 

( )( )22 4 2 2 4 2 2 2

4 2

32 1024 64 128 16 16 256 6 4

32

P P Pk k k k k k k

k

κ η κ η κ η
τ τ

− − − + − − −
< = 时， 

( ) ( )1 0R R
P Pπ π∗ ∗Φ = > Φ = 。 

 

 
Figure 3. Impact of platform data sharing on the profits of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platform under the reselling mode 
图 3. 转售模式下平台数据共享对制造商和平台利润的影响 

 
推论 1 表明：在转售模式下，当平台选择向制造商共享数据时，只有当消费者隐私成本低于一定阈

值时，平台和制造商才会选择基于数据优势提高对应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其原因在于此时基于数据

共享的优势效应高于其隐私成本效应，平台和制造商有动力提高价格。有趣的是，本文发现当平台愿意

共享数据时，制造商并非总是选择接收数据。即便当其接收数据成本 Mκ 为负时，制造商也可能不愿意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6.152024


田佳琪 
 

 

DOI: 10.12677/mse.2026.152024 238 管理科学与工程 
 

接收平台所共享的数据。这是由于当消费者隐私成本较高时，制造商基于数据共享所创造的交叉销售 

收益不足弥补其数据挖掘投资，此时制造商会倾向于减少数据挖掘投资( 0ν
τ

∗∂
<

∂
)，而该投资的减少进一

步降低了制造商的交叉销售收入。同样有趣的是，平台选择共享数据也有可能使自身情况变得更糟。这

是由于随着消费者隐私的提高，平台价格下降程度高于制造商(
Rp ω
τ τ

∗ ∗∂ ∂
>

∂ ∂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

使平台向制造商收取数据共享费用( 0Pκ < )也可能会使得情况变的更糟。 

本文进一步了分析了平台和制造商关于数据共享的最优采纳策略，具体如推论 2 所示： 
推论 2：1) 当 5τ τ< 时，存在 , 0M Pκ κ > 使得 ( ) ( )1 0R R

M Mπ π∗ ∗Φ = > Φ = 且 ( ) ( )1 0R R
P Pπ π∗ ∗Φ = > Φ = ；2) 

当 5 6τ τ τ< < 时，存在 0Mκ < 但 0Pκ > 使得 ( ) ( )1 0R R
M Mπ π∗ ∗Φ = > Φ = 且 ( ) ( )1 0R R

P Pπ π∗ ∗Φ = > Φ = ；3) 当

6τ τ> 时存在 , 0M Pκ κ < 使得 ( ) ( )1 0R R
M Mπ π∗ ∗Φ = > Φ = 且 ( ) ( )1 0R R

P Pπ π∗ ∗Φ = > Φ = 。 

图 3 进一步可视化了推论 2 的结论。可以看出，当τ 较低时，平台和制造商都可以从数据共享中获

益，即使接收和发送数据需要一定的固定成本。进一步，当τ 介于中间水平时，平台从数据共享中的获益

高于制造商。因此，出现一种反常识的情况：制造商在需要进行数据固定投资时缺乏动力去接收平台数

据，而平台则希望制造商使用其数据。因此，平台此时愿意支付一定的数据发送成本甚至设置补贴制造

商激励其接收数据。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消费者隐私成本的提高，平台价格下降程度高于制造商(见推论

1)。因此，当价格下降速率不算太高时，平台总有动机激励制造商使用数据。最后，随着消费者隐私成本

的进一步提高，平台和制造商都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数据共享，此时若没有外界干预，其数据共享合作

很难达成。这一发现与现实中亚马逊的案例相符，其 Amazon Vendor Central 项目为入驻的第三方商家提

供了免费的用户行为数据，并为参与该项目的商家提供相应的流量倾斜。 

3.2. 代理模式 

在代理模式下制造商设定销售价格 Ap 在平台上进行售卖，平台从制造商销售额中抽取一定比率做为

佣金。从而，基于平台共享/不共享数据的情况下，制造商对应利润函数为： 

 ( ) 21
2

A A
M Mp D D kπ λ ην ν κΦ
= − +Φ − −Φ  (5) 

其中，第一项代表制造商销售收入；第二项代表制造商通过平台数据共享所获得的交叉销售收入；第三

项为制造商数据挖掘成本；第三项则为制造商数据接收的固定成本。 
类似的，平台对应利润函数为： 

 R R
M Pp Dπ λ κ= −Φ  (6) 

其中，第一项代表平台销售收入；第二项则为平台数据发送的固定成本。 
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得出代理模式下平台和制造商均衡策略： 

命题 2：在平台共享/不共享数据下，平台最优销售价格为
( ) ( )

( )

2

2

1 1

2 1
A

k
p

k

τ λ η

λ η
∗

 −Φ − +Φ =
− − Φ

，制造商最优

数据挖掘投资投入为
( )( )
( ) 2

1 1
2 1

A

k
η λ τ

ν
λ η

∗ − −Φ
=

− − Φ
，制造商最优利润为 

( ) ( )( )
( )

22

2

2 1 1 1 4

2 2 1

M MA
M

k

k

κ η λ λ τ κ
π

λ η
∗

 Φ + − − −Φ − Φ =
 − − Φ 

，平台最优利润为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6.152024


田佳琪 
 

 

DOI: 10.12677/mse.2026.152024 239 管理科学与工程 
 

( ) ( ) ( )

( )

2 22 2 4 3

22

1 1 1 4

2 1

P PA
P

k k

k

λ η λ λ τ κ κ η
π

λ η
∗

   − − Φ − −Φ − Φ − Φ   =
 − − Φ 

。 

根据命题 2 中的均衡结果，本文发现： 
推论 3：在平台共享 /不共享数据下，当 7τ τ< 时， ( ) ( )1 0A Ap p∗ ∗Φ = > Φ = ；当 8τ τ< 时，

( ) ( )1 0A A
M Mπ π∗ ∗Φ = > Φ = ； 当 9τ τ< 时 ， ( ) ( )1 0A A

P Pπ π∗ ∗Φ = > Φ = 。 其 中 ，
( )

2

7 24 3k
ητ

η
=

−
，

( ) ( ) ( ) ( ) ( ) ( ){ }
( )

2 4 2 22 2 2

8 2

4 1 16 1 8 1 4 1 2 1 8 1

4 1

M Mk k k k k

k

λ λ λ κ η λ λ η λ κ
τ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22 2 2 2 2

22 2
222 2 4 2

9 22 2

64 1 1 16 1 1
8 1 1

4 1 1 4 4 2 1

8 1 1

P P

k k k k
k k

k k k

k k

λ η λ λ λ η λ
λ η λ λ

λ λ η λ λ κ κ η λ λ η
τ

λ η λ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论 3 得到了与推论 1 类似的发现，即只有在消费者隐私成本低于一定阈值时，数据共享对制造商

和平台才是有利的。此时，制造商愿意借助平台所提供的数据优化产品并提高价格。在此基础上，制造

商有动机进一步提高其数据挖掘投资，通过交叉销售进一步提高其收益水平。平台借此通过抽佣的方式

进一步提高其收益水平。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平台和制造商关于数据共享的最优采纳策略，具体如

推论 4 所示： 
 

 
Figure 4. Impact of platform data sharing on the profits of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platform under the agency mode  
图 4. 代理模式下平台数据共享对制造商和平台利润的影响 

 
推论 4：1) 当 10τ τ< 时，存在 0Mκ > 但 0Pκ < 使得 ( ) ( )1 0A A

M Mπ π∗ ∗Φ = > Φ = 且 ( ) ( )1 0A A
P Pπ π∗ ∗Φ = > Φ = ；

2) 当 11τ τ> 时存在 , 0M Pκ κ < 使得 ( ) ( )1 0A A
M Mπ π∗ ∗Φ = > Φ = 且 ( ) ( )1 0A A

P Pπ π∗ ∗Φ = > Φ = 。 

推论 4 得到了与推论 2 截然不同的结论(通过图 4 进一步可视化)，回顾一下，推论 2 中发现平台总是

比制造商更获益于数据共享(图 3)。然而，在推论 4 中却发现制造商反而更收益于平台的数据共享。令人

惊讶的是，即使消费者隐私成本较低，平台也不愿意免费向制造商共享数据。与之对应的是，制造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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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愿意为共享数据支付相应的固定成本。其原因在于在代理模式中，平台收益主要依赖于抽佣，相较于

转售模式平台在定价方面缺乏控制权。另一方面，即使在消费者隐私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平台可以通过

数据共享的方式提高制造商销售收益进而获取更高的收益，但是平台也不愿意为其免费提供。这是由于

代理模式中消除了双重边际效用，制造商倾向于设定较低的销售价格，这使得平台更为缺乏数据共享的

动机。随着消费者隐私成本的提高，制造商通过数据挖掘的潜在交叉销售收益无法抵消消费者隐私成本

加剧的不利，导致其逐渐偏向于在没有任何激励的情况下不接受平台数据，而平台也愈发缺乏动机与制

造商共享数据。这一发现得到了一些现实案例的支持，例如 Apple store 为经典的代理模式，开发者对软

件进行定价，Apple 抽取 15%~30%的佣金。但是 Apple 几乎不为开发者提供完整的用户行为数据，相反，

开发者为此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 

4. 对比分析 

在第 3 章节，基于求解所得出的均衡结果系统探讨了在转售/代理模式下电商平台的最优数据共享策

略以及制造商如何做出最优相应。研究发现：在转售模式下，电商平台更倾向于让制造商参与数据共享，

并有动力向其提供补贴激励其参与。然而，制造商并不总是愿意参与平台主导的数据共享。具体来说，

只有当消费者隐私成本低于一定阈值时双方数据共享合作才能够达成。另一方面，在代理模式下，制造

商则更倾向于让平台进行数据共享，然而由于该模式下平台定价缺乏主动性，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制造商

愿意为其支付一定的成本，双方合作也难以达成。据此，本章节聚焦于探讨第一阶段平台代理与转售模

式选择。具体架构安排如下：在 4.1 章节首先比较了在转售/代理模式下制造商的数据挖掘努力水平；在

4.2 章节本文比较了在平台不参与数据共享下的子博弈完美均衡；4.3 章节则比较了在平台参与数据共享

下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进一步，在 4.4 章节进一步探讨了全局子博弈完美均衡。 

4.1. 转售和代理模式下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 

在本章节，本文首先比较在转售和代理模式下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水平，旨在回答如下关键问题：

平台不同定价模式如何影响制造商在参与数据共享时的关键决策？具体如推论 5 所示： 

推论 5：当且仅当
( )( )
( )( )

3 2

11 3

1 2

1 2

k

k

λ η η η
τ τ

λ η η

− − −
< =

− −
时， R Aν ν∗ ∗> ；否则， R Aν ν∗ ∗< 。 

推论 5 表明，只有当消费者隐私成本低于一定阈值时，转售模式下制造商才会愿意进行更高的数据

挖掘投资，否则，其投资水平总是低于代理模式。通过第 3 章节均衡分析，发现由于双重边际效应，制

造商在参与数据分享的意愿低于平台。这也间接导致了在代理模式中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水平不足。具

体而言，只有在消费者隐私成本很低时，制造商才愿意增加其数据挖掘水平。此时，一方面制造商有动

力基于平台所共享的数据提高批发价格实现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这种数据挖掘投资进一步提高了制造

商交叉收益，从而提升了其潜在收益。相反，在代理模式下，制造商参与数据分享的意愿高于转售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消费者隐私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投资水平，制造商也会进行更高的数据挖掘

投资。因此，监管者与平台在制定隐私保护规则时，不仅需要关注消费者权益本身，还应认识到隐私制

度对产业数据创新激励的间接影响。通过明确数据使用边界、降低合规不确定性，或引入分层授权与精

细化隐私管理机制，可以在保护消费者隐私的同时，避免对制造商数据投资形成过度挤出，从而促进平

台生态系统的长期效率与创新活力。 
进一步的，从平台角度，在转售模式下由于双重边际效应削弱了制造商从数据挖掘中的收益，平台

若希望提升整体数据价值，应主动承担更多协调角色，例如通过降低数据共享的固定成本、提供数据分

析支持，或引入收益分享、批发价补贴等机制，以缓解制造商的投资抑制问题。相较之下，在代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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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制造商天然具有更强的数据参与激励，平台的关键任务不在于激励是否投资，而在于引导投资效率，

即避免过度数据挖掘引发隐私风险或监管压力，从而在数据价值创造与长期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 

4.2. 平台不参与数据共享下的子博弈完美均衡 

在本章节旨在回答如下关键问题：若不考虑数据共享，平台应如何进行定价模式选择决策(转售还是

代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小节首先在命题 3 中归纳了平台不参与数据共享下供应链的成员的均衡策

略。进一步的，在推论 6 中，通过求解该情形下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进一步归纳了平台最优定价模式决

策。 
命题 3：在平台不参与数据共享情况下： 

1) 转售模式：制造商最优批发价格为 * 1
2

RNω = ，平台最优销售价格为 * 3
4

RNp = ，制造商和平台最优

利润分别为 * 1
8

RN
Mπ = 以及 * 1

16
RN
Pπ = 。 

2) 代理模式：制造商最优销售价格为 * 1
2

ANp = ，制造商和平台最优利润分别为 * 1
4

AN
M

λπ −
= 以及

*

4
AN
P

λπ = 。 

根据命题 3，本文进一步平台最优定价模式选择： 

推论 6：当且仅当
1
4

λ > 时，平台最优定价模式为代理模式，即 * *AN RN
P Pπ π> ；否则，平台最优定价模

式为转售模式。 
推论 6 表明：在代理模式下，平台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按比例抽取的销售佣金，其利润水平随佣金率

单调上升；而在转售模式下，平台的利润来自零售价与批发价之间的价差，但由于双重边际效应的存在，

最终需求被压缩，平台利润受到市场规模缩小的显著制约。因此，当佣金率较低时，代理模式下单位交

易所能带来的收益有限，即便市场规模较大，也难以弥补低佣金率带来的收入不足，平台更倾向于通过

转售模式掌握终端定价权，以获取稳定的价差收益。此时，转售模式成为平台的更优选择。然而，随着

佣金率的提高，代理模式下平台能够从每一笔交易中获得更高的分成比例，而由于代理模式消除了双重

边际效应，较低的终端价格进一步扩大了市场需求，使得平台可以在更大的交易规模上收取佣金。当佣

金率高于某一临界阈值时，代理模式下所带来的总收益超过了转售模式下受需求压缩限制的价差收益，

平台因此转而偏好代理模式。这一发现与 Abhishek 等研究一致，即揭示了平台在实践中频繁调整佣金政

策的内在动因：通过提高佣金率并配合代理模式，平台不仅能够提升自身收益，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双重边际效应，促进交易规模扩张，从而实现更高的整体盈利水平[14]。 

4.3. 平台参与数据共享下的子博弈完美均衡 

本章节旨在回答如下关键问题：若平台愿意参与数据共享且制造商愿意参与数据共享，平台应如何

进行定价模式选择决策(转售还是代理？)在推论 7 中，通过求解该情形下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归纳了平台

最优定价模式决策。 
推论 7：当且仅当 12τ τ< 时，平台最优定价模式为转售模式，即 * *AS RS

P Pπ π< ；否则，平台最优定价模

式为代理模式，即 * *AS RS
P Pπ π> 。 

推论 7 表明，在平台和制造商都愿意参与数据共享的情况下，平台最优定价模式选择主要受到消费

者隐私成本的影响。图 5 进一步解释了推论 7 的结论。具体而言，当消费者隐私成本低于一定阈值时，

转售模式能够最大化平台数据共享收益。此时，制造商才更愿意进行更高的数据挖掘投资(见推论 5)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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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高的交叉销售收益。另一方面，得益于消费者较低的隐私成本，制造商和平台都倾向与提高自身批

发价格和零售价格，进而实现更高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情形下，由于平台具有最终定价权，反

而愿意为制造商免费提供数据共享。此时，数据共享合作达成主要取决于制造商是否愿意接收平台所提

供的数据(见推论 2)。 
 

 
Figure 5. Optimal pricing mode selection by 
the platform under data sharing 
图 5. 数据共享下平台最优定价模式选择 

 
随着消费者隐私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代理模式下制造商逐步更获益于平台所提供的数据共享。在这

种情况下，只要消费者不是太高(见推论 4)制造商总是愿意加入数据共享合作，此时，合作的达成则主要

取决于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代理模式下，平台缺乏数据共享动机。因此，此时平台所提供的数据共

享则需要制造商支付一定的费用。并且，在数据分享合作能够达成的情况下，平台所设定的数据发送费

用越高，其获利也越大。 

4.4. 全局子博弈完美均衡 

在本章节旨在回答如下关键问题：平台如何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准则来设定定价模式以及数据共享

策略。在推论 8 中，通过求解全局子博弈完美均衡，回答了上述关键问题。 
 

 
Figure 6. Optimal pricing mode and data sharing strategy selection by the platform 
图 6. 平台最优定价模式及数据共享策略选择 

 
推论 8：1) 当且仅当 13τ τ< 时，若 1η η> 且 1P Pκ κ< ，平台最优策略为代理模式 + 共享数据；若 1η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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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1 maxP P Pκ κ κ< < ，平台最优策略为转售模式 + 共享数据；若 2η η> 且 maxP Pκ κ> ，平台最优策略为代理

模式 + 不共享数据；若 2η η< 且 maxP Pκ κ> ，平台最优策略为转售模式 + 不共享数据。 
2) 当且仅当 13τ τ> 时，若 maxP Pκ κ< ，平台最优策略为代理模式 + 共享数据；若 2η η> 且 maxP Pκ κ> ，

平台最优策略为代理模式 + 不共享数据；若 2η η< 且 maxP Pκ κ> ，平台最优策略为转售模式 + 不共享数

据。 
图 6 进一步可视化了推论 7 的发现。具体来说，平台数据共享策略对其定价模式选择的影响主要取

决于数据发送成本，消费者隐私成本以及佣金率。当消费者隐私成本低于一定阈值时，本文发现若数据

共享能够合作达成，随着佣金水平的提高，代理模式逐渐占优。并且当数据发送成本低于一定阈值时，

代理模式的优势更加突出。这是由于代理模式中，平台数据共享需要制造商支付一定的费用并从中获益

(推论 4)。与之相反的是，随着数据发送成本的提高，转售模式逐渐占优。这是由于转售模式下，平台占

据主导地位，愿意通过免费甚至补贴的方式激励制造商参与数据共享。值得注意的是，当消费者隐私成

本高于一定阈值时，代理模式总是占优，而平台不会再考虑转售模式。这是由于此时由于较高的消费者

隐私成本，转售模式中制造商不愿再参与数据共享合作。而在代理模式中，由于制造商更倾向与参与数

据共享，通过制造商所支付的数据共享成本，平台仍然能够从中获益。 

5. 结束语 

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电商平台与制造商之间的数据共享博弈模型，分析了转售模式

与代理模式下，平台数据共享策略、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及消费者隐私成本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在

转售模式下，平台通常通过补贴机制推动数据共享，而制造商是否参与取决于隐私成本与数据挖掘收益；

在代理模式下，制造商更倾向于参与数据共享，平台则缺乏主动激励，数据共享更可能通过付费方式实

现。此外，消费者隐私成本不仅直接影响需求和价格决策，还通过改变数据挖掘回报影响平台的定价模

式和数据共享策略。 
研究为平台与制造商的数据共享实践提供了启示：平台在制定数据开放与定价策略时，应考虑定价

模式对激励结构的影响；从政策角度看，监管机构应关注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在代理模式下，平台可

能忽视高隐私成本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针对这一问题，监管机构可采取差异化的隐私合规措施，建议

在代理模式下引入更严格的消费者授权机制或隐私税政策，以矫正平台与制造商的行为，推动社会福利

最大化。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引入多制造商或竞争性平台结构的情况，以及区分不同类型数据的差异化价值，

结合动态模型或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结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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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命题 1 证明：利用逆向归纳归纳法，首先求解第三阶段平台销售价格决策及制造商批发价格决策。

一阶条件下，有
π 1 2

R
RP

R p
p

τ ω
∂

= − − Φ +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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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
RP

R p
p

τ ω∂ − Φ +
= ⇒ =

∂
。此外，

2

2

π 2 0
R
P

Rp
∂

= − <
∂

确定其最优

性。进一步，将
1

2
Rp τ ω− Φ +
= 代入 πR

M ，一阶条件下，有
( ) ( )1 2 1π 0

2 2

R
M τ νη ω τ νη

ω
ω

− + Φ − − + Φ∂
= = ⇒ =

∂
。

此外，
2

2

π 1 0
R
M

ω
∂

= − <
∂

确定其最优性。接下来，考虑第二阶段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决策。将第三阶段 Rp 和

ω 决策代入制造商利润函数，一阶条件下有
( ) ( )

2

4 1π 0
4 4

R
M

k
k

η ν η νη τ η τ
ν

ν η

Φ − + − Φ  −Φ∂  = = ⇒ ∗ =
∂ −Φ

。此外，

( )22

2

4π 0
4

R
M

kη

ν

Φ Φ −∂
= − <

∂
确定其最优性。将上述均衡结果代回，命题 1 得证。需要说明的是，为确保最

优解存在且非负，假设制造商数据挖掘投资的成本系数 k 足够大，且 1τ < 。 
命题 2~命题 3 同命题 1 证明类似，不再重复书写。 
推论 1 证明：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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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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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η τ κ

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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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知，其为关于τ 的开口向上二次函数，其

实数根为

2 2 28 64 16 32 4 32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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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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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4 2 2 4 2 2 2

2

32 1024 64 128 16 16 256 6 4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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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η κ η κ η+ − − + − − −
> (舍去)。故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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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0R R
P Pπ π∗ ∗Φ = > Φ = 。 

推论 1 得证。 
 
推论 2-推论 8 同推论 1 证明类似，不再重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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